
采购项目技术、服务条款及其他商务要求

一、项目概况

布拖县，曾是深度贫困地区之一，为促进社会经济发展，加强与

毗邻区域的综合交通一体化建设，加快融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一体

化发展区。加强综合交通建设，全力建成凉山州东部综合交通枢纽，

推动凉山州东部开发提速和崛起。对 S561 进行提档升级，构建构建

形成对外通畅、路况良好的进出口通道。省道 S561 新改建工程已经

纳入布拖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2021—2035 年）。

完成 S561 布拖县拖觉至小银木(金阳界)段新改建工程建设用地

报征组卷并上报凉山州自然资源局、四川省自然资源厅，按凉山彝族

自治州自然资源局、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审查意见进行修改并通过凉山

州自然资源局、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审查。

（1）项目属性：服务

（2）项目标的所属行业为：其他未列明行业。

三、采购标的汇总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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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 改建工程土地报建项目 C99000000 项 1 否

四、技术服务和商务要求

（一）技术和服务要求
1、主要任务

对 S561 新改建项目用地范围开展 1:1000 地形图测绘，完成用地

范围勘测定界，编制用地预审及选址意见书，编写节约集约用地论证

报告及永久基本农田补划方案。



编制建设用地基本情况表、农用地转用方案、地类认定基础数据

表等并填报“建设用地智能审批和管理系统”。上报凉山州自然资源

局、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审查。

跟进审查，处理补正问题，直至获得用地批复。

2、质量要求

按凉山彝族自治州自然资源局、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审查意见进行

修改并通过凉山州自然资源局、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审查，直至取得用

地批复。

3、成果要求

取得本项目用地批复后，提交完整的报批材料扫描件、电子文档

及电子报盘。

（二）商务要求

1、服务期限

自合同签订之日起 240 个自然日,具体以上级主管部门时间要求

为准，向采购人提交成果。

2、服务地点

采购人指定地点。

3、验收标准和方法

3.1 验收总则：验收严格按照《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

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的指导意见》（财库〔2016〕205 号）的要求组

织验收，以合同要求及成交人响应文件技术响应为准。如出现未在采

购文件中明确规定的，以行业相关标准为准。如采购双方如对质量要

求和技术指标的约定标准有相互抵触或异议的事项，由采购人在采购

与响应文件中按质量要求和技术指标、行业标准比较优胜的原则确定

该项的约定标准进行验收。



3.2 验收主体：采购人；

3.3 验收时间：以采购人书面通知为准（或以成交人发出验收申

请 15日内组织）。

3.4 验收相关事宜及法律责任：如出现成交人提供虚假材料谋取

成交或达不到采购要求的，采购方有权按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向采

购方同级财政部门汇报，追究其相关法律责任。

4、支付方式

（1）采购人在签订合同后 10个工作日内，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

支付合同金额的 40%；

（2）通过四川省自然资源厅审查后，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

合同总额的 50%；

（3）取得项目用地批复后，采购人向成交供应商支付合同总额

的 10%。

5、报价要求：本项目所报价格包含人工费、资料费、服务费、

打印费、税费、会务费、专家评审费(后期方案评审)及磋商文件要求

的其他费用等项目相关的所有费用，采购人不再另行支付其他费用。

6、安全责任：本项目服务期间服务人员的全部安全责任由供应

商自行负责，与采购人无关。提供承诺函加盖鲜章（格式自拟）。

7、保密要求：项目含涉密成果的，成交供应商须做好保密工作，

如出现泄密情况，由成交供应商承担相应责任。提供承诺函加盖鲜章

（格式自拟）。

8、其他相关事宜：在本采购文件中没有提及的与本项目履约切

实相关的事宜，在采购人与成交供应商订立合同时明细约定或后续补

充约定(约定的内容须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三）、验收方法和标准



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

法实施条例》、《财政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政府采购需求和履约验收管理

的指导意见》及其相关法律法规进行履约验收，并出具验收报告。


